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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水 利 厅 文 件
闽水建管〔2019〕2 号
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
做好 2019 年水库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村发展局，省溪源水库管理

处：

为确保我省水库安全运行，充分发挥水库效益，各级水利

部门应按照“天天安全、百分之百安全”的目标要求，认真做好

2019 年水库安全管理各项工作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. 认真落实水库安全责任制。每座水库都要按照要求切

实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和安全度汛责任人。水库大坝安全责

任人包括政府责任人、主管部门责任人、管理单位责任人。水库

安全度汛责任人包括行政责任人、技术责任人、巡查责任人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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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区市水利局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发局要组织有关单位对辖区

内的水库，逐一落实责任人，并按照要求做好公布和报备工作。

有关责任人要深入所负责水库现场组织进行安全检查，认真解决

水库安全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抓紧落实各项安全度汛措施；

各责任人务必熟悉和掌握所负责水库的工程情况、调度运用方案

和防洪抢险应急预案，掌握水库上下游的有关情况，对水库存在

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，一旦发生汛情，应能够迅速作出准确的反

应，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，确保所负责水库安全运行。

请各设区市水利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村发展局于 2 月底

前将辖区内大中型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汇总上报我厅；于 4 月 1

日前将辖区内每座水库“三类责任人”、水雨情预测预报、汛期调

度运用计划和大坝安全管理（防洪抢险）应急预案编审情况汇总

上报我厅。

二. 落实水库安全运行管理责任主体。水库管理单位对水

库安全运行负责，是水库安全运行管理的责任主体，必须建立工

程安全运行责任制，确保水库安全运行。没有专门管理单位的水

库，各地应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和“谁所有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落实水

库管护责任主体，承担管理单位责任。县级以上国有小型水库，

由同级政府落实具体管理单位作为管护责任主体；乡镇和农村集

体所有的小型水库，由乡镇政府作为管护责任主体；其它小型水

库，产权所有者作为管护责任主体。没有专门管理单位的水库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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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责任主体应按照“管护人员、管护经费、管护工作”三落实的要

求，切实落实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各项工作。

三. 逐一落实水库日常管护单位或人员。各水库管理单位

或管护责任主体应逐一落实水库日常管护工作的承担单位或人

员，并与承担单位或人员签定协议（合同），明确管护职责、报

酬、考核制度、奖惩措施等。水库管护人员可以兼做巡查责任人，

负责水库值守巡查、安全监测、日常维护及预报预警，执行水库

调度方案和防汛调度指令。有条件的地方应积极探索小型水库社

会化专业化管护模式。各级水利部门应加强对水库管护人员的培

训，积极争取资金对聘请管护巡查人员或实行社会化专业化管护

的公益性小型水库给予适当补助。

四. 加强水库水雨情的测报预报工作。有配备水雨情测报

预报系统的水库，管理单位要对设备进行检查测试，确保设备能

够正常使用；没有水雨情测报预报系统的水库，县（市、区）水

利、防汛部门要在汛前逐库落实简易的水雨情测报设备和测报预

报人员，在预测有大雨、洪水时，测报预报人员要及时将水库的

水雨情通知有关责任人和有关单位。

五. 编制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水库大坝安全管理（防洪抢

险）应急预案。水库运行管理单位要依照有关规定，抓紧编制

2019 年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，编制完善大坝安全管理（防洪

抢险）应急预案，并报有关部门审批后执行。正在除险加固的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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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，应编制安全度汛方案报主管部门审批后执行。编制水库汛期

调度运用计划、大坝安全管理（防洪抢险）应急预案、度汛方案，

应结合各水库具体的工程状况和受影响区域情况，制定的方案应

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
六. 认真开展水库安全检查工作。各级水利部门应按照有

关规程要求，组织对辖区内的水库进行安全检查，并做好检查记

录，按要求形成检查结果。检查时既要检查工程的安全状况，也

要对安全管理责任制的落实、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和日常运行管

理、安全监测、观测资料整编、水库度汛方案及大坝安全管理应

急预案制定和防汛准备工作等进行全面、彻底的排查。尤其要重

点检查经鉴定为三类坝的病险水库、正在进行除险加固的病险水

库、去年水利部暗访发现的问题水库以及存在病险隐患的水库工

程，其中汛前检查应全覆盖，并在汛前完成，各设区市水利局、

平潭综合实验区农发局应及时汇总辖区内汛前水利工程安全年

度检查情况，并于 4 月 1 日前正式行文上报省水利厅。

七. 认真做好水库安全隐患整改工作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

门对水库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工程隐患和病险情况等，要按照“谁

管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责令水库运行管理单位（管理责任主体）

及其主管部门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整改，对一时不能完全处理

的，要逐一落实度汛应急措施，确保工程安全度汛。对水库的工

程隐患和病险情况及其整改情况，应建立台帐，按要求报备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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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跟踪，做到“整改不到位不放过、问题不解

决不放过”，实行闭环管理。

八. 严格水库蓄水安全管理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

审批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时，要严格把关，对已鉴定为三类坝

（含正在除险加固）的水库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水库，应做到

“有险坚决停”，空库迎汛，不得蓄水运行。对未按期完成安全鉴

定的水库，应降低水位控制运行直至空库迎汛。病险水库除险加

固完成后，应及时开展蓄水验收，未经蓄水验收同意，一律不得

自行投入蓄水运行，对于未经同意擅自投入蓄水运行的，应追究

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

九. 加强水库日常巡查养护工作。为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工

作落实落细，要求所有水库建立健全日常巡查制度，落实巡查人

员，加强日常巡查工作。水库巡查人员每两天至少进行现场巡查

一次，遇连续暴雨和特大暴雨或高水位时，每天至少巡查一次，

水库技术责任人每个月至少进行现场巡查一次，每次巡视检查都

应填写水库现场巡视检查表，及时将发现的隐患按要求报送。水

库巡查检查实行“零报告”制度，检查人员在检查当天将检查情况

按照要求报备。水库管护巡查人员应加强水库的日常养护工作，

保持坝面、坝坡平整，排水设施通畅、观测设施完整、安全巡查

道路畅通。

十. 加快水库常态化除险加固工作。经鉴定为三类坝的病






